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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 

104 年度第 4次委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4 年 6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 開會地點：工程會 10 樓第 1會議室 

參、 主持人：許召集人俊逸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記錄：沈旺樹 

伍、 結論： 

一、上次(104 年度第 3次)委員會議紀錄確認 

決議：准予備查。 

二、歷次會議結論辦理情形報告 

決議：歷次會議結論共計列管 5項，截至 104 年 5 月底之辦理

情形與管考建議詳如附件 1，其中項次 1解除列管，另

項次 2、3、4、5繼續列管，並請相關機關依管考建議加

緊趕辦。 

三、列管計畫執行情形報告 

決議： 

(一)104 年度列管 1 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共 202 項，年

度可支用預算計3,534.96億元，截至5月底執行情形： 

1.整體計畫預算執行率 104.46%，預算達成率 30.31%，

略低於去年同期之 31.58%，請各機關依既有推動機制

加速辦理。 

2.預算執行率未達 9 成，且達成率未達平均值 30.31%

者，計有原民會及衛福部 2 機關，請上開機關確實檢

討落後原因，研擬因應措施並加強管控，以加速執行。 

3.有關科技部整體預算達成率僅 14.43%，主要影響計畫

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計畫」，請科技部督導主辦

機關積極趕辦，並請工程會更新相關管控資料。 

4.20 項指標性計畫平均預算達成率 35.70%，高於 20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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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管計畫整體預算達成率 30.31%，請相關部會繼續保

持。另預算執行率未達 9 成之 5 項計畫分屬交通部及

經濟部主管，請前開主管機關積極協助主辦機關排除

困難問題，並列為管控重點，以提升 104 年度計畫執

行成效。 

(二)有關審計部調查行政院所屬各機關 103 年度重大公共

建設計畫執行績效，就部分主辦機關於「重大公共建

設計畫管理系統」所填報之資料提出相關缺失乙案（詳

附件 2缺失彙總表），工程會已主動檢核並於 104 年 3

月 31 日第 1次督導會報請各機關檢討並落實填報，請

各機關依審計部調查結果及工程會104年 1月23日函

送之「104 年度列管計畫暨所屬工程標案資料填報須

知」，確實填報各項計畫執行及預算支用情形。 

(三)有關推動「精進公共工程進度管理制度」乙案，請工

程會依教育訓練結果及各界回饋意見，持續辦理後續

研商事宜，以研擬進度管理推動計畫及相關規定。 

(四)列管計畫執行情形之異常狀況檢討 

1.交通部鐵工局「SL-103-1 標吉安站改善(接續)及志學

站改善工程」已流標達 9 次，請交通部督導主辦機關

確實檢討流標原因，並可參考政府採購法規定，評估

採取限制性招標邀請廠商比價或議價，另請考量採取

退場機制之方案。 

2.有關「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

計畫」之 CJ920 區段標因工安意外而停工，請交通部

督促主辦機關於停工期間，仍應注意及加強工區現場

安全措施。 

3.「興建國家會展中心(擴建南港展覽館)」計畫業經修

正，將完成驗收移交期程調整為 105 年 8 月，如期程

再度延後，恐將影響相關產業原規劃之展演檔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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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務必努力於預定期程前完成，並請經濟部嚴

加控管並協助主辦機關解決遭遇困難問題。 

四、經濟部報告「因應高齡者的生活環境相關技術規範編修計畫暨

選定示範案例」執行情形 

決議： 

(一)有關經濟部規劃於 3至 5年內編修「水利工程技術規範－

河川治理篇(下冊)」，除編修期程過長外，且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通用設計相關參考手冊等均已有參酌資料，爰建

議經濟部縮短於 2至 3年內完成該規範編修工作。另經濟

部選定「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環境營造工程」為示範

觀摩案例，建議合適之觀摩時間為今年 9月底以前。 

(二)建請經濟部蒐集現有權管公共設施服務高齡者所遭遇問

題，回饋至相關設計規範進行檢討及修正，與時俱進，完

備相關技術規範。 

五、農委會報告「因應高齡者的生活環境相關技術規範編修計畫暨

選定示範案例」執行情形 

決議： 

(一)農委會「農村社區窳陋空間改善作業原則」未提出編修期

程，考量本項編修僅係增列原則性之規定，爰建議於 104

年底前完成編修工作。示範觀摩案例部分，農委會選定「宜

蘭縣枕山村 20 鄰聚落及望龍埤東側步道改善工程」，建議

合適之觀摩時間為今年 10 月底以前。 

(二)考量農村居住人口及農業從業人員之年齡偏高，建議農委

會再評估編修「農路設計規範」事宜，考量年長者農夫使

用農路安全等需求。 

(三)建請農委會蒐集現有權管公共設施服務高齡者所遭遇問

題，回饋至相關設計規範進行檢討及修正，並可參酌經濟

部作法，以行政措施規範所屬機關，將高齡者的友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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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規劃設計的考量要項。 

(四)農委會簡報資料中，「枕山社區枕山村 20 鄰聚落及望龍埤

東側步道改善工程」規劃將原有碎石鋪面改善為彩色混凝

土面，恐與現地自然生態環境不符，建議鋪面使用木棧板

或配合當地生態之建材施做。 

六、交通部報告「鳳山計畫鳳山車站用地取得因應方案」執行情形 

決議： 

(一) 本案之私人用地取得問題，依內政部地政司提供意見，亦

可採取私經濟購買之方式，請交通部鐵工局評估該方式之

適宜性，另請交通部鐵工局考量比較各方案及評估退場機

制，整體權衡後專案簽報。 

(二)有關本案市地重劃案審查事宜，請內政部協助交通部鐵路

局及高雄市政府儘速提報，並請內政部整體考慮市地重

劃、區段徵收和一般徵收等方式，對國家重大公共建設之

推動及民眾財產之保障兩者之衡平性及影響，訂定適宜之

用地取得政策。 

(三)本案用地範圍尚有民眾租用台糖土地，卻未明訂租用期

限，請交通部鐵工局清查及評估是否會影響工程推動，並

將相關資料提供經濟部及洽請其協助。 

七、農委會報告「流域綜合治理計畫-農田排水」執行情形 

決議： 

(一) 本計畫另已納入國發會列管之院管制計畫，本年度可支用

預算為 5.17 億元，截至 5 月底止，年度預算執行率雖達

118.29%，惟達成率僅 17.81%，遠低於各部會平均值之

30.31%，後續尚有 4.25 億元預算待執行，另 104 年度工

程執行計畫書提報時程過遲致預定辦理之 28 件工程尚未

完成發包。請農委會確實掌控各月份經費支用及重要里程

碑達成情形，並積極採取有效因應作為，俾利達成年度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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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目標。 

(二) 本計畫主要係補助各農田水利會辦理農田排水治理改善

等相關工程，多屬中小型工程，且常需利用農閒期間始可

辦理，除請農委會針對規模較大及重大落後案件予以專案

列管與輔導外，對於過往常有未依契約約定辦理估驗計價

付款導致應付未付數偏高之情形，亦請農委會督促各農田

水利會改進並督導廠商落實品質管理工作。另規劃設計農

田排水工程時，應整體考量防洪減災及滿足區域排水之需

求。 

陸、 臨時動議 

本次無臨時動議提案。 

柒、 散會(下午 4時 15 分) 


